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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0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22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相关合作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1.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二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入股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

案》，公司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和四川

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对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增资，并通

过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实施新疆哈密 100MWH 钛酸锂储能调频

电站项目。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认缴 5000 万元，由四川兴能

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增资实施完成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为 2.4 亿元，其中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8 亿元,

占 75%的股权，公司增资入股 6000万元，占 25%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相关公告）。 

2.2018 年公司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

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同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原协

议书的继续履行和项目发展建设事宜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对原协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

内容为：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并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

量，并于 2019 年 2月 28 日前取得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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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3.2019 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

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就上

述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上述相关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署后，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合作各

方积极推动相关合作事宜。 

1.目前，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了哈密市发改委《关于新疆

融创诚 100MWH 钛酸锂电池储能示范项目电量消纳的函》主要内容为：一

是对于一期 20MWH储能风电场联合电站，力争用河南省对口援疆电量解决

每年 1.5亿千瓦时增发电量，其他电量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解决，二是在

一期 20MWH 示范成功的基础上对于已备案的剩余 80MWH储能电站，参照一

期储能联合电站消纳方式执行，请你公司按程序启动示范项目建设，充分

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推进哈密市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向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储能示范项目进展的函》，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

分公司就储能项目增加电量、收益及分配方式、电价组成及结算方式（合

称“合同能源管理协议”）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意向，并已

将合作意向请示上级单位，目前正在审批中。 

三、继续推进相关合作事宜的原因 

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针对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公司向新疆融创

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书面函询

并得到其书面回复，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新疆融创诚 100MWH钛酸锂电池储能示范项目电量消纳的函》，

系由哈密市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及相关单位充分沟通后按照属地管理，由哈

密市发改委出具，明确了全额消纳示范项目电量的方式，该函符合示范项

目备案及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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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电《关于储能示范项目进展的函》，明确了合作整体方案，包括

利益分配原则、电价执行标准等，已第一时间启动了“有关合作意向”即

双方的“合同能源管理协议”审批流程，因此与华电“合同能源管理协议”

的签署只是时间问题，不会改变原有的分成比例等合作方案。 

3.同时承诺：一是目前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与哈密市政府及相关单位

沟通情况，新疆融创诚 100MWH 钛酸锂电池储能示范项目风险可控，二是

双方履行协议后，由于收益无法达成或其他合作方协议无法签署等原因造

成项目搁浅或停滞超过 2个月，承诺以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金

额及两倍同期银行利息收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并且在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华电合同能源管理协议签署完成以前不动

用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增资的 6000 万元资本金启动一期项目开

工建设。 

鉴于上述哈密市发改委、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出具的

相关函及合作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承诺，经审慎判断，公司认为：有关协

议约定的实施增资及缴付增资款条件已基本成就，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

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公司同意按照协议相关约定进行增资，同意其作出

的上述承诺，同时要求在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华电合同能源管理

协议签署完成以前，不能动用公司所增资的 6000 万元资本金启动一期项

目开工建设。 

四、审批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第十一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1.根据华电《关于储能示范项目进展的函》，目前，华电新疆发电有

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的意向，尚在审批

之中，最终上述“合同能源管理协议”能否顺利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上述达成的意向合作整体方案，利益分配原则、电价执行标准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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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调整尚存一定的不确定性。 

2.目前，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了哈密市发改委《关于新疆

融创诚 100MWH 钛酸锂电池储能示范项目电量消纳的函》，示范项目电量

消纳方式为：力争用河南省对口援疆电量解决每年 1.5亿千瓦时增发电量，

其他电量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解决，与原协议约定的全额消纳有一定差

异，上述储能示范项目电量能否全额顺利消纳尚存一定不确定性，能否达

到预期经济效益尚存一定不确定性。 

3.在合作事宜及项目推进建设过程中，存在其他合作方协议无法签

署，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收益无法达成的风险。 

4.受外部地理环境、外部政策变化调整导致达不到合作预期效果的风

险。 

为此，公司将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及时进行跟踪、监

督，并实时评估，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同时公司也委派了财务人员

专人负责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 

六、备查文件 

1.哈密市发改委出具的《关于新疆融创诚 100MWH 钛酸锂电池储能示

范项目电量消纳的函》 

2.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储能示范项目进

展的函》 

3.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投资合作协议相关履行事宜的复函》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